附件1
信丰县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选调岗位加分标准
	类型
	项目
	分值
	备注

	个人表彰奖励
	党中央、国务院表彰奖励
	+2
	1.仅限事业编制身份期间获得的表彰奖励。个人荣誉不含非常设机构、协会、研究会、领导小组等表彰及文章、作品等所获荣誉；2.因同项工作或同件事情，在同一年度获得多级表彰或奖励，按就高不就低原则加分，不重复累计加分；3.表彰项目和层级认定以《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》等规定来认定。

	
	省级党委政府表彰奖励
	+1.5
	

	
	市级党委政府表彰奖励
	+1
	

	
	县级党委政府表彰奖励
	+0.3
	

	“两优一先”荣誉表彰
	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
优秀党务工作者
	+2
	仅限事业编制身份期间获得的表彰荣誉。

	
	全省优秀共产党员、
优秀党务工作者
	+1.5
	

	
	全市优秀共产党员、
优秀党务工作者
	+1
	

	
	全县优秀共产党员、
优秀党务工作者
	+0.3
	

	“两代表一委员”
	全国“两代表一委员”
	+2
	仅限事业编制身份期间获得的表彰奖励。

	
	省级“两代表一委员”
	+1.5
	

	
	市级“两代表一委员”
	+1
	

	
	县级“两代表一委员”
	+0.3
	

	年度考核
	年度考核“优秀”
	+0.1
	仅限近5年，每获得1次年度考核“优秀”等次，加0.1分。

	备注：加分3分封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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